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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社就立法會討論有關透過大眾媒體傳送色情及暴力資訊的規管和

針對大眾媒體侵犯私隱所提供的保障事宜意見書 

 

Ａ 我們對現況的分析： 
１ 過去九年，本社一直關注傳媒操守的問題，由陳健康事件、《東周刊》事件、

《壹本便利》刊登未成年歌手濕身照片及刊登女藝人被偷拍更衣照顯示，傳

媒渲染色情暴力及侵犯私隱的情況十分嚴重，每次出現備受關注事件之後，

傳媒只會暫時收歛，之後又故態復萌，因此，單憑傳媒自律及現行法例，未

能有效遏止有關情況。 
２ 多份屬於第一類刊物，青少年可隨意購買的報章雜誌，經常刊登嫖妓指南、

色情場所及色情物品資訊而毋須包膠袋，顯示現時分類標準出現問題，條例

執行機構（影視處）之尺度與普羅市民相去甚遠。 
３ 多份報刊屢次觸犯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法庭判刑時卻沒有考慮其屢犯

不改而加重刑罰，由於透過出位報道所得之利潤比罰款高得多，一些報刊甚

至將罰款當作經營成本，足見有關法例及其執行情況未能產生阻嚇作用。 
４ 由於記者協會、新聞行政人員協會、報業評議會及報業公會等業界組織對其

會員的操守，沒有法定的影響力，既未能強制業界遵守及提升專業操守，亦

未能有效處理市民對業界違反操守的投訴，因此，單靠以現行方式自律，有

關情況難以改善。 
 

Ｂ 我們的基本信念： 
１ 我們深信新聞自由是香港的重要基石，但新聞自由並非業界的專利，而是屬

於全體市民，與全體市民息息相關，因此，有關傳媒的專業操守及相關法例，

應由市民與業界一同商討及制定。 
２ 新聞自由與保障私隱之間應有一合理的平衡，公眾利益、市民之知情權及侵

犯私隱之好奇心（八卦）不應混為一談。市民的合理私隱期望應被尊重，除

非涉及公眾利益及揭露犯罪行為，否則一些纏擾及偷拍行為應被約束。 
３ 自由並非絕對，法例應反映社會大眾對色情、暴力及私隱問題的尺度。刊物

分類之法例須有效地執行，以保障心智未成熟的青少年不會輕易接觸色情及

暴力資訊。 
４ 傳媒自律、市民監察、法例規管及部門執法乃相輔相成，缺一不可，我們不

相信單憑其中一項便能改善現時部份傳媒渲染色情暴力及嚴重侵犯私隱之情

況，因此，必須多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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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我們對政府及業界的建議： 
１ 對經常觸犯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的報刊加重罰則，包括： 

i) 政府就判刑過輕的個案提出上訴，希望上級法院能對下級法院作出指

引，法官量刑時應考慮有關報刊之「案底」而加重刑罰，觸犯次數越

多，刑罰越重。 
ii) 罰款應與有關報刊之銷量掛鈎，以打擊將罰款當作經營成本之行為。 
iii) 若罰款未能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應考慮對有關之負責人判處監禁，

但考慮到對新聞自由可能產生的影響，現階段不贊成停刊之處分。 
 
２ 由於現時並無明確針對有關偷窺及偷拍之法例，政府應參考法律改革委員會

的建議制定相關之法例，尊重市民之合理私隱期望，包括： 
i) 將在私人地方之非法偷拍列為刑事。 
ii) 將在浴室、洗手間和更衣室等個人期望享受高度私隱地方偷拍他人更

衣、如廁、裸體及性行為等列為刑事。 
iii) 將傳媒或個人非法公開上述照片列為刑事。 
iv) 記者在採訪時進行的偷拍行為，若涉及公眾利益及揭露犯罪行為，可

作為合理的抗辯理由，並得到豁免。 
v) 公眾人物與普羅市民一樣，在公眾場所之行為應自我檢點，因此，記

者在公眾場所若不涉及偷窺（即拍攝私隱部位）之偷拍行為應被容忍，

但傳媒機構應就此制定自律守則。 
 
３ 業界應盡快就偷拍行為訂定更清晰及詳細之專業守則，並對違反有關守則的

機構及業內人士制定有效之紀律措施（例如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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